崇川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
崇川人口计生发[2009]25号

关于举办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》

宣传月启动仪式的活动通知

各街道计生办：

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之际，深入贯彻落实《条例》精神，全面提高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水平，经研究，决定于2009年9月15日，举办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》宣传月启动仪式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时间、地点

2009年9月15日（星期二）上午8：30，好一家门前

二、参加对象

分管领导、计生干部、村居计生专干、妇女主任、协会会员，各街道参加人员以方队形式参加，每一方队各派一名队长。（方队队长名单于10日前报何兰英处）
各街道方队人数安排如下：狼山（20人），文峰（25人），钟秀（40人），任港（25人），城东（40人），观音山（20人），新城桥（25人），和平桥（40人），虹桥（25人），学田（25人），各街道方队人员必须于活动当日上午8：20之前全部入场到位；由街道方队队长执街道标志牌按规定地点在最前排就坐；为避免人群哄抢及秩序混乱，请各街道方队人员不要在活动中领取宣传品；启动仪式后将举行人口文化文艺演出、广场义诊、政策咨询、宣传资料及药具发放等活动，请各街道方队人员在活动全部结束后离开现场，如遇特殊情况急需离开须履行请假手续。

特此通知

崇川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9月4日
